附件3

新平县民政工作人员 低保经办人员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成员主动备案表

	工作人员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户籍所在地
	
	现居住地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人员从事民政工作时间
	

	享受低保的亲属情况
	称谓
	姓名
	年龄
	健康状况
	是否在校生
	工作情况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享受低保情况
	低保类别
	城市低保□   农村低保□

	
	纳入低保时间
	
	家庭月救助金额
	

	工作人员签字
	
	备案时间
	

	说明：1.本表中“工作人员”包括民政工作人员、低保经办人员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成员。

      2.本表由低保经办人员和享受低保的亲属填写。


